株洲市民政局
关于公开购买常年法律顾问服务的公告
    
为进一步提升依法行政水平，防范法律风险，根据《湖南省政府法律顾问工作规定》（省政府令第276号，第310号修改）、《株洲市政府法律顾问工作规则》（株政办发〔2023〕22号）等有关规定，市民政局决定面向社会购买履职所需辅助性法律服务，具体事项由市民政局承办，欢迎符合条件的供应商参与报价。有关事宜公告如下：
一、项目基本信息
聘请1家律师事务所为市民政局提供常年法律顾问服务，具体工作职责如下：
1.为市民政局重大行政行为提供法律意见；
2.参与市民政局制度草案和规范性文件送审稿的起草、论证、审核，参与市民政局重要行政决策的合法性审查，出具法律意见书，为决策提供法律依据；
3.参与市民政局重大合作项目的洽谈，起草、修改、审查重要法律文书和以市民政局为一方当事人的合同、协议；
4.根据市民政局安排，为市民政局的涉法涉诉案件、信访案件、重大突发事件等提供法律服务（应当确保即时响应、及时提供现场法律服务，其中团队负责人参与次数不少于1/3）；
5.受市民政局委托，代理行政复议、诉讼、仲裁等法律事务；
6.根据市民政局安排，参加市民政局有关工作会议，解答有关法律咨询，提出相关法律意见（应当确保即时响应、及时提供现场法律服务，其中团队负责人参与次数不少于1/3）；
7.根据市民政局安排，每年为市民政局至少提供2次法律讲座，针对特定业务领域开展法律知识专项培训等；
8.派2名以上律师参与年度市政府合同专项清查行动（每名律师服务时间不少于10个工作日）；
9.市民政局安排的其他工作事项。
二、供应商资格要求
[bookmark: _GoBack]    1.供应商必须是司法行政机关准予设立的律所，律所成立时间5年以上（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），专职律师人数8人以上；
    2.供应商应当组建3人以上的固定服务团队，保障服务团队按时参加相关会议、及时提供相关法律服务，保证合同期内不因自身原因单方面变更服务团队人员；
    3.供应商服务团队成员均具有法学本科以上学历，至少有1人为中共党员；团队负责人需具有20年以上执业经验，且担任过县级以上党委政府法律顾问；其他成员需具有10年以上执业经验；   
    4.供应商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前3年内，律所和服务团队律师未受过党纪处分、刑事处罚、司法行政机关行政处罚或者律师协会行业处分等；
    5.不接受联合体报名，不允许挂靠和转包。
三、期限费用
    服务费用上限为5万元/年（含税），合同期限1年。
    四、提交材料
    申报材料应当真实准确，并注意控制篇幅，简洁明了、言简意赅、突出重点，具体包括：
　　1.《株洲市民政局购买常年法律顾问服务律师事务所报名表》（附件1）和《律师事务所服务团队成员基本情况表》（附件2），服务团队成员均需填写附件2；
　　2.律师事务所以及律师资格、从业经验等相关佐证材料。
　  五、申报要求
1.申报材料一式五份，现场递交或通过中国邮政EMS邮寄提交，并将报名材料原件扫描发送至邮箱：zzsmzjbgs2008@126.com；
　　2.材料提交时间：2024年11月18日至2024年11月24日；
3.材料提交地址：株洲市天元区黄河南路169号503室，联系电话：0731-28686677。
  　六、项目评审
　　由市民政局相关科室组成评审小组，对供应商资质、报价、服务方案、服务团队构成、专业水平、相关业绩等进行评审比较，依据评审结果初步确定两个项目的承接单位，报市民政局党组会议集体审议后，按照政府采购程序签订合同，并对外公布选聘结果。

附件：1.《株洲市民政局购买常年法律顾问服务律师事务所报名表》  
          2.《律师事务所服务团队成员基本情况表》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株洲市民政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11月1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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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
株洲市民政局购买常年法律顾问服务律师事务所报名表
律师事务所名称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要负责人签字：
	登记注册地址
	
	律师事务所
执业许可证号
	

	成立时间
	
	律师事务所
执业人数
	

	服务团队
负责人姓名
	
	服务团队
成员姓名
	

	服务项目
	                

	服务报价
	

	律师事务所总体情况简介
	（可另附纸）

	律师事务所为县级以上党委政府提供法律服务情况简介
	（可另附纸）




	服务方案
	（可另附纸）

	联系方式
	联系人及电    话
	

	
	通信地址
	

	
	电子邮箱
	

	备注
	

	本人承诺以上信息属实，律师事务所和服务团队律师近3年未受过党纪处分、刑事处罚、司法行政机关行政处罚或者律师协会行业处分。
  律师事务所主要负责人签字：
 年  月  日



附件2

律师事务所服务团队成员基本情况表
律师事务所名称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律师事务所主要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
	姓名
	
	性别
	
	民族
	
	（照片）
近期免冠
证件照

	出生年月
	
	政治面貌
	
	职称
	
	

	学历
	
	专业
	
	研究专长
	
	

	身份证号
	
	团队负责人  团队成员

	毕业院校
	
	工作地址
	

	资格证书
	 
	证书编号
	

	联系方式
	电话/手机
	 

	
	通信地址
	 

	
	电子邮箱
	 

	工作
经历
	（可另附纸）

	从事县级以上党委政府法律顾问情况
	（可另附纸）

	备注
	

	本人承诺以上信息属实，本人近3年未受到党纪处分、刑事处罚、司法行政机关行政处罚、律师协会行业处分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 名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以上信息属实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团队负责人签名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

